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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院组工干部接受专题培训

本报讯 为统一裁判尺度，提升案

件裁判质量，减少或杜绝同类案件的不

合理裁判差异，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紧

紧围绕“业务强院”的目标，坚持把教育

培训作为重要抓手，创办“丹法微课

堂”，进行审判业务提升学习。

微课堂，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具有短小、快速、灵活的特点，选取典型

的案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以展

示同案同判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通

过案例的剖析，让参训者可以更加直观

地理解同案同判的具体要求，掌握其在

实践中的运用技巧，成为干警成长进步

的“阶梯”。

为了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宣传教育处会同审管办抓取审判

质效平台数据，重点研判短板指标、短

板案由、共性问题、难点问题，有的放矢

地指导审判业务庭开展审判业务学习；

建立专业人才库成员带教培训制度，各

部门推荐优秀法官和业务骨干作为领

学人，以案促学、结对互助，做好传帮带

教；领学人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依托人

民法院案例库、法答网、类案同案规则

等平台精心搜集的案例资源，探讨法律

适用，研究类案裁判，总结实务经验。

据悉，丹东中院将畅通两级法院

沟通交流的平台，加强条线业务指导，

从源头上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探索出一条“看得见”的业务提升之

路，实现裁判尺度标准化，促进审判质

效持续提升。

唐铭举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丹法微课堂”业务随时学

示范庭普法“危险作业罪”
本报讯 为推动司法审判工作提质增效，充

分发挥优秀庭审的示范引领作用，日前，沈阳市

于洪区人民法院就一起涉嫌危险作业罪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组织示范庭，由姜鼐、张

引、于泽洋 3 名法官会同 4 名人民陪审员组成 7

人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陪审员、青年干警等二十余人参与观摩

庭审。

2022 年 10 月底，被告人崔某在未取得危险

化学品储存、经营许可情况下，擅自将其以每桶

180元购买的20桶汽油（每桶汽油30升）储存在

某小区居民楼一处花园内，并以每桶210元向外

非法销售汽油两桶。该案件作案地点在居民楼

附近，极易引起公共安全事件。

庭审中，合议庭分工明确，准确把握庭审节

奏。公诉人对被告人所销售汽油的来源、购买

数量、价格、存放地点、到案经过等方面展开讯

问，并在法庭的引导下有序举证、质证及开展法

庭辩论。被告人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证据、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自愿认罪认罚、真

诚悔罪。

观摩庭审的代表、委员对庭审进行了评议。

一致认为此次示范庭公正有序，对法官的庭审驾

驭能力、专业素养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

示于洪区法院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

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法官提醒：

危险作业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加的

条款，这一新增条款是对社会生产安全风险增

大、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的法治回应，核心在于

防患于未然，将安全生产关口前移，切实减少事

故隐患。

汽油是极其危险的易燃易爆物品，非法储

存或经营，对公共安全和居民的生产生活将构

成严重威胁，生产经营单位及相关个人应严格

依法依规从事生产、作业行为，切勿存在侥幸心

理，不走捷径，不碰“红线”。同时也提醒广大群

众，非法私油来源不明，质量难以保证，切勿贪

图一时方便和价格便宜，购买无证经营、安全无

法保障的私营汽油，避免人身和财产受到无法

挽回的损害。

刘英伟 本报记者 关月

古塔十项措施兴企优商
本报讯 锚定服务保障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中心任务，将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摆在

突出位置，以解决市场主体急难愁盼问题为着力

点，日前，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出台了《锦州市

古塔区人民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十项措施》

（以下称为《十项措施》），打通司法助企“最后一

公里”。

《十项措施》涵盖设立“涉企绿色窗口”、完善

诉前多元解纷联动机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善

意文明执法、依法降低企业维权成本等方面，通

过建立健全涉企服务机制、搭建府院联动平台、

依法高效审理涉企案件等方式，对打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工作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

《十项措施》的发布，将进一步推动深化法

治营商环境工作走深走实，从预防、审理、执行

各环节发力，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为投

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

境，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

李珊珊 本报驻锦州记者 王璐璐

本报讯 记者关月报道 如何做好

中基层法院队伍建设工作？如何为党

组当好参谋，把好干部选出来？如何在

振兴发展新突破中展现组工干部更大

担当和作为？记者日前从省高级人民

法院强化基层基础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获悉，4月7日至4月12日，在最高人

民法院部署安排下，国家法官学院专门

为辽宁、陕西两省法院开设了一期组织

人事工作专题培训班，全省三级法院

200余名组工干部参加学习。

据悉，省法院坚持强基导向，连续

3 年持续强化中基层法院组工干部培

训。本期培训是近年来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师资力量最雄厚、内容最丰富的

组织人事工作专题培训班，课程设置采

取“订单式”，充分征求学员意见，设置

了组织人事工作、人才队伍培养、党建

工作、廉政建设等内容；培训方式采取

专题授课、互动教学、分组讨论、主题论

坛等多种教学形式。最高法院机关和

国家法官学院的有关领导、教授进行专

题授课。讲授内容兼具理论探究和实

践“传经”，既帮助理清工作思路，又授

之具体方法。分组讨论中，全体学员围

绕做好人民法院组织人事工作进行“头

脑风暴”“激荡思想”。主题论坛上，辽

宁法院10名学员代表上台分享工作经

验和学习心得，共同品味组织人事工作

的“酸甜苦辣”，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提

高。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大连两级法院

的 2 名学员因培训中分享的工作经验

得到学员一致好评，当即受邀参加其他

省份培训授课。

“这是一场全省法院组工干部的

‘饕餮盛宴’，解惑、解渴、解放思想。”通

过一周的学习，学员们党性得到了锤

炼，理论得到了深化，理念得到了更新，

思路得到了拓展，能力得到了提升。大

家纷纷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把所

学所获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新思路、新方

法、新举措，为推进全省法院工作“上台

阶、创一流，走前列”提供更加坚强有力

的组织保障，助力在三年行动攻坚战中

展现司法更大担当和作为。

本报讯 记者王海涛报道 近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第 5 期“审学研”驻

院研究员、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副院长潘月德迎来课题结项，围绕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海量证据简化

证明模式应用进路探析”和“刑事审

判 对 公 安 机 关 侦 查 活 动 的 规 制 研

究”两个课题，省内外刑事领域专家

学者和辽宁法院刑事审判资深法官

共同“把脉会诊”。

在课题“信息网络犯罪案件海量证

据简化证明模式应用进路探析”中，作者

从严格适用条件、明确取证方法、完善取

证程序、突出权利保障等四个角度探析

“海量证据”简化证明模式的应用路径。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当前信息网络犯

罪高发背景下，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

值和指导意义。就“刑事审判对公安机

关侦查活动的规制研究”课题，与会专家

一致认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是党中央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改

革部署，是坚持严格司法、确保司法公

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现实需要。

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专家的精彩

点评为调研课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

意见，达到了解难题、补短板、促提升

的预期效果。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张旭认为：“辽宁高院‘审学研’

项目以审判促调研、以调研促审判，有

助于促进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提升，建

议及时总结经验，创建辽宁法院人才

建设品牌。”

与会青年干警纷纷表示，将以此次

研讨会为契机，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能

力，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共同发力，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

省法院副院长贾娜参加研讨并点

评。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单勇，盖州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焦仲明作为特邀专家与课题理论导师

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晓滨、实践导

师省法院刑三庭庭长赵英东参加研讨。

法官面对“海量证据”咋“化简”?

微课堂随时为大家剖析案例

F 聚焦“审学研”

·开栏语·

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入实施“审

学研”一体化机制，每年分两批次

从全省法院选拔10名优秀青年业

务骨干，围绕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热

点难点问题，到省法院开展为期半

年的驻院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纳入

全省法院教育培训课程。

研究人员讲堂授课解决哪

些问题？如何带动提升全省法

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战斗力和生

产力？本报开设“聚焦‘审学

研’”栏目，为您送上这项工作

的最新动态。


